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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

为了认真贯彻《安全生产法》，进一步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，明确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确定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目标，全面实现公司年

度安全生产目标，根据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特制订本责任书。

一、安全生产目标

1、特大、重大安全事故为“0”。

2、火灾、爆炸事故为“0”。

3、较大的工伤事故、重伤及重伤以上人身伤亡事故为“0”。

4、安全隐患的整改率达 100%。

5、职业病与中毒事故为“0”。

6、虽无人员伤亡但社会影响恶劣的事故为“0”。

7、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为“0”。

8、发生厂（场）内机动车辆事故和道路交通事故（指单位公务汽

车、叉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单位从业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）死亡

为“0”。

9、发生食品安全事件（指消费者饮用啤酒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或

潜在的损害或侵害的事件）为“0”。

10、发生社会治安群体事件（指集体上访、拦路请愿等事件）为

“0”。

11、发生社会安全事件（指组织大型集会、文娱活动和促销活动

等群体性活动发生因拥挤、踩踏造成人员伤亡等事件）为“0”。

12、发生公共卫生事件（指急性职业中毒、重大食物中毒等事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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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0”。

13、发生厂内治安保卫案件（指群伤、重要资产被盗等案件）为

“0”。

14、发生工程建设事故(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出现重大质量安

全问题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)为“0”。

15、其他损坏公司财产及人员伤亡事故为“0”。

二、安全生产管理责任

各部门部长/主任是本部门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本部门的

安全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。为实现上述安全生产目标，责任人必须采

取有力措施，认真履行下列职责与管理工作，凡因制度不明、不全、

不实或管理措施不落实而引起安全生产问题，造成事故的，都要追究

相关责任人的管理责任。

1、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上级及公

司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

2、负责建立健全并落实本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依据“一岗双责”

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层层落实。

3、依据有关规定，组织制定、修订本部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

全操作规程并贯彻落实。

4、各部门第一负责人必须对安全生产工作主动作为，提高全员的

安全意识与安全素质，从“要我安全”转变为“我要安全”。

5、落实部门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工作，落实安全清单责任，明晰

风险，制定风险清单，落实风险管控措施，分层级、分频次落实安全



第 3 页 共 4 页

检查清单，排查消除隐患。

6、加强重点作业的安全管理，动火作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涉爆粉

尘作业的管理控制，必须进行审批作业。

7、上级及公司下发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文件，及时在部门内

进行传达并贯彻落实。

8、加强重大危险源及重点区域的安全管理。车间班查、周查、月

检查时，必须对重大危险源和重点区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做到及时

发现隐患和彻底整改，有台账有记录。

9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规章制

度，杜绝“三违”（违章指挥，违章操作，违反劳动纪律）现象，规范

员工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和穿戴，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。

10、做好各类电气及其他设施设备（含特种设备）的检查，检测、

维护、保养工作，如配电室、生产设备、安全装备及安全防护器具等。

做到有台账有记录，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处理，使其保持完好正

常运行。

11、切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要按要

求采取措施，落实整改，对未及时整改而引发的安全事故，要追究相

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12、完善基础管理工作，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，按规定积

极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员工应急能力，积极组织参与各类安全活动与

安全生产会议，总结安全生产工作和部署落实安全生产工作。

13、加强事故和事故未遂事件的管理，发生人身、设备、消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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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等各类事故或事故未遂事件必须及时按公司有关规定上报，并

按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进行事故分析和责任认定，落实预防措施，杜绝

同类事故重复发生。

14、有第三方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第三方在本单位作业活动的

监管，与第三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双方职责，并在第三方的作

业过程中履行好监督管理责任。

15、层层落实责任制，要及时把责任书分解落实到各岗位的责任

人，并做到安全生产工作有计划、有布置、有检查、有考核。

三、责任人范围及考核

1、对全面完成安全生产目标的单位，公司将给予一定的奖励。

2、奖惩按照公司《安全生产奖惩管理规定》及《安全环保管理问

责实施细节》所规定的执行。

3、本责任书不影响公司其他相关制度的考核和处罚的执行。

四、附则

1、本责任书有效期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。

2、本着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责任书签字人如工作变动，

接任人为自然签字人。

责任部门：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公司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